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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我還有末了的話，你們要靠著主，倚賴祂的大能大力，作

剛強的人。 

11要穿戴神[所賜]的全副軍裝，就能敵擋魔鬼的詭計。12因

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

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。13所以，要拿起神[所

賜]的全副軍裝，好在磨難的日子敵擋[仇敵]，並且成就了一切，

還能站立得住。14所以要站穩了，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，用公義

當作護心鏡遮胸，15又用平安的福音，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

上；16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；

17並戴上救恩的頭盔，拿著[聖]靈的寶劍，就是神的道；18靠著[聖]

靈，隨時多方禱告祈求，並要在此儆醒不倦，為眾聖徒祈求，(以

弗所書6:10-18) 

 

對著魔鬼喊叫 

 

我年輕的時候，曾參加過一個青年人查經班。一次，隨著眾

人的禱告越來越迫切，最後達到滿腔熱忱的頂峰——年輕的禱告

勇士們對著魔鬼大叫：“我斥責你！”他們告訴我說，這是屬靈

爭戰。這一爭戰包括我們開口對撒但進攻。 

據說馬丁．路德曾將他的墨水瓶扔向魔鬼；聽說至今那堵牆

上還留著墨跡。只是我們不知道那是真實的還是虛構。你以為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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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？這難道真能打傷黑暗的權勢嗎？假如魔鬼很狡猾，那麼我們

到底是扔墨水瓶呢還是大喊大叫？哪樣更有效？ 

有人曾寫過一本書，教人怎樣察驗到魔鬼的存在(出現)。一

次，一位婦女正在遊泳池邊練習這一訣竅，突然感覺到撒但就在

遊泳池邊。她猛一轉身，及時地救起了正在沉入水裏的孩子。 

那麼請問：那些沒能學會這種對魔鬼有第六感覺的母親，當

她們的孩子溺水死去時，她們該有多深的內疚、多大的悲傷啊！ 

前面提到的那位婦女告訴我說，她自從讀了這本書後，就獲

得了她現在所具有的這種對魔鬼的直覺；當她轉過身去的時候，

用她的話說，“看到了邪靈的存在。” 

另外一本基督教最暢銷的小說描述了魔鬼們正在用它們的爪

子深深地掐入對牠毫無知覺的人們身上。這些人一定被吞吃精光。 

我認識一個人，他把妻子、孩子都搞得遠遠地離開自己。他

毫不掩飾地坦承自己有“情慾、忌恨、謀殺的靈。”我和其他幾

位被請去，他要求我們為他禱告，把他身上的這些東西給“趕走”。

他自己非但不悔改，非但對自己應負的責任只字不提，反而把這

視為“屬靈爭戰”，說那是邪靈在他身上的結果。“只要把邪靈

趕走，我就沒問題了。我本人是沒什麼問題的；都是魔鬼邪靈在

我身上的工作。”他指著自己的肩膀，要我按手在上面禱告，聲

稱魔鬼之所以攻擊他，是因為他在神的軍隊裏“很特別”，是位

“勇士”，所以才成了“魔鬼攻擊的目標”。他盼望我們用禱告

來趕走他身上所附的魔鬼幽靈。 

我感到自己成了“鎮魔師”而不是牧師。說實話，我認為此

人是在一種幻覺中(幻想症)。這並不是說我不相信魔鬼的存在，

而是覺得整個事情完全是通過這種處理人為地營造出來的。 

大家喊著：“砍斷撒但的捆綁！”“從黑暗權勢下得自由！”

“在聖靈裏禱告！”...... 

這一切使人聯想到的，不是以聖經為本的基督教，而是由(好

萊塢動作片巨星)阿諾．斯瓦辛格主演的<末日來臨>電影中的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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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。 

需要糾偏的基督教已經到了什麼地步！ 

那麼，我們應該怎樣來進行屬靈爭戰？聖經清清楚楚地呼召

我們進行屬靈爭戰；聖經也告訴了我們用什麼兵器來敵擋魔鬼的

技倆。 

我不是在說“沒有屬靈的爭戰”；我是在問“到底什麼是真

正的屬靈爭戰？我們的兵器是什麼？我們如何來運用這些兵

器？”這些就是今天早上我們要討論的問題。 

 

1. 認清敵人 

讓我們先來認清哪些是我們靈魂的敵人。三種常在的仇敵是：

我們自己的肉體、這個世界和魔鬼；這是聖經所指出的。 

 

17因為情慾和[聖]靈相爭，[聖]靈和情慾相爭，這兩個是彼

此相敵，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。(加5:17) 

 

17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，惟獨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

遠常存。 

(約壹2:17) 

 

8務要謹守、儆醒；[因為]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，

遍地遊行， 

尋找可吞吃的人。(彼前5:8) 

 

這些經文不但顯明了哪些是我們靈魂的仇敵，也簡要地教導

我們如何來進行爭戰。我們所願意做的事常常是與神顯明的律法

相違背的，我們不該去做。不去做與神的旨意相背的事，說起來

很容易，但做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。這就是為什麼保羅說，那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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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願意做的事是錯的，你不該去做。當然，那些對的事，你就應

該多多地去做。 

說“不要貪愛這個世界”並不是說你不應該欣賞世界上的美；

聖經中也提到過欣賞這些。但我們不應該對這個要過去的被造世

界上的事太過熱情，更不用說效法這個世界的行事方式、思想方

法、這個世界的哲學即這個世界的世界觀了，因為這個世界的世

界觀是與聖經相背的。何況，基督教並非僅僅是使一個人的生活

變得好一點；它也是一個世界觀。你的世界觀若與聖經的教導相

反的話，你一定是貪愛世界而不是愛神的。對此我們應該有個清

楚的認識。 

最後，我們必須認識到，惡者和邪惡勢力的確存在；它像獅

子一樣，想要吞吃我們。我們應當自制、儆醒，以防惡者的技倆。 

 

爭戰中的智慧 

聖經在關於與仇敵爭戰的事上給了我們許多的智慧。例如： 

 

33你們不要自欺；濫交是敗壞善行。(林前15:33) 

 

假如你喜歡醉酒，那就不要去酒吧。 

假如你脾氣不好，那就遠離那些容易生事的街區。 

假如你容易被情慾引誘，那麼就不要上網。 

不要與那些希望你下水的人作伴。切莫過高地估計你的勇氣，

以為你很堅強，能在危險的環境裏站立得住。應該連去都不要去！

不要與那些東西有份。 

我有一位朋友，說起話來帶有很重的南方口音。多年前他告

訴我說，他去打獵的時候發現，只要一有響聲，動物都立刻跑得

無影無蹤。只有人類不同——哪裏有響聲，就往哪裏去看熱鬧，

比動物還笨。我們應當逃離人多、容易滋事的地方。聖經指導我

們逃離少年人的情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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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認罪與禱告 

爭戰也包括對自己的罪負責、認罪和禱告。 

 

16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們可以得醫治。義

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(雅5:16) 

 

下一步就是找一個罪人(這應該是件很容易的事)來，一起彼

此認罪，互相代求。 

 

4. 明白神的律法 

辨別是非是很重要的。 

 

11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，免得我得罪你。(詩119:11) 

 

從上、下文可以知道，這裏的“你的話”就是指神的律法。 

假如你不清楚什麼是罪，那麼你對自己身上的罪就很難看到

了。 

這些以及其它很多事情，對於與肉體爭戰都是必須的。上面

所說的三種仇敵常常是聯繫在一起的；你不用特別擔心如何來區

別它們。換句話說，當你在一個方面跌倒時，那你就是在各個方

面都失敗了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你在肉體上失敗了，你就在世界、

在魔鬼那裏失敗了；因為它們是我們共同的敵人。假如我讓自己

的肉體來控制我的思想、行為，那麼就是為魔鬼打開了大門，讓

牠可以任意妄為。這也就是為什麼保羅把“謊言”、“怒氣”、

“偷竊”，當然還有“放縱自己的肉體”，與“給魔鬼留地步”

等同起來(參弗4:25-29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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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屬靈爭戰的典範 

假如上述這些聽上去都太常見了，那麼讓我們一起來細看聖

經裏關於屬靈爭戰的典範——<以弗所書>6:10~18，看看是否不太

常見： 

 

10......你們要靠著主，倚賴祂的大能大力，作剛強的人。(弗

6:10) 

 

稍等一會兒，我就會來解釋這句經文。 

 

11要穿戴神[所賜]的全副軍裝，就能敵擋魔鬼的詭計。(弗

6:11) 

 

耶穌告訴我們，魔鬼是說謊人之父(約8:44)。當有人指責你

“太強調真理”的時候，請記住主耶穌的這句話。我們應該穿上

全副軍裝，而不是一部份軍裝。神給我們的偉大應許是“能夠站

立得住”。為什麼說是“神的軍裝”而不是人的軍裝呢？ 

 

12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、掌權

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。(弗6:12) 

 

說我們的仇敵是天空“屬靈氣的”，是幽暗世界裏的鬼魔，

並非意味著我們應該擬定一個“星球作戰計劃”，手握刀劍，以

我們的血肉之軀來進行爭戰。這可不是保羅在這裏所說的。你讀

到這些經文時，覺得它完全是在談另外一個世界的事，或許會想

到你需要變到另外一個世界去。這或許是真的，但這到底是什麼

意思呢？這並非意味著你要踏進一片若明若暗、恍恍惚惚的世界，

用喊叫與撒但爭戰，就像科幻小說描寫的一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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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潛入到教會裏來的，就是這種思考方式，但這並不是這

段聖經教導我們要去做的事，不是我們與黑暗世代爭戰的方法。

事實上，查考聖經其它部份關於屬靈爭戰的教導後，我們就可以

清楚地看清這場屬靈爭戰到底發生在怎樣的一個戰場——它不是

一個幻覺中的、陰森森的地方。請看： 

 

4我們爭戰的兵器，本不是屬血氣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

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，5將各樣的計謀，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

自高之事，一概攻破了；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，使他都順服基

督。(林後10:4-5) 

 

這些才是屬靈爭戰的兵器。保羅在這裏說，我們所面對的不

是肉體，而是那種反對神的、自以為是的、反對關於神的知識的

思想、概念。我們爭戰的對方是謊言，是說謊者——這才是爭戰。 

請記住，這些黑暗掌權者的主要武器是欺騙。這個陰謀從一

開始就實施了。早在<創世記>裏，蛇就對夏娃說：“神豈是真說

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？”(創3:1)這就是人失敗的開

始。當人相信謊言而不相信真理的時候，爭戰就開始了。 

仇敵是說謊的；他們想方設法要人們相信謊言。謊言必須被

揭穿，顯出它們的真面目來。真理必須要彰顯出來；真理就是基

督，就是祂的話。我再說一遍：真理就是基督和祂的話，必須彰

顯出來。 

 

13所以，要拿起神[所賜]的全副軍裝，好在磨難的日子敵擋

[仇敵]，並且成就了一切，還能站立得住。(弗6:13) 

 

“一部份軍裝”是不夠用的。人造的軍裝——哪怕被說成是

“屬靈的”——也沒用。我一開頭提到的那種“對著魔鬼喊叫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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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種“對魔鬼的第六感覺”等等所謂“屬靈爭戰的方法”，都是

人造的，都是異端型的。這些神秘兮兮(裝神弄鬼)的手段絕不是

聖經教導我們——神的子民——用來與魔鬼爭戰的方法。 

這段經文說“穿上軍裝”，不是“製造軍裝”。這裏列出了

各種兵器，但並非是盡數列舉。有些事這裏沒有列出，就如我們

前面說到的那些，例如對自己的行為負責、認罪、相互代禱等等。

很明顯的是，保羅在寫這段<以弗所書>的時候，借用了當時羅馬

軍隊裝備的例子。當時的羅馬帝國被認為是不可戰勝的。我們也

不必過於詳細地分析這裏所列的每一件具體的兵器到底派哪一種

用途。 

正如加爾文在此段經文的註釋中所說： 

 

有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要找出為什麼用“公義”作護心鏡

而不作腰帶。 

再也沒有比這種人更閒懶的了。 

 

保羅在這裏說的是，你們必須有全副的軍裝使自己完全得到

保護——全副武裝起來。 

 

14所以要站穩了，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，用公義當作護心鏡

遮胸，(弗6:14) 

 

假如你不想在自己的生活裏給魔鬼留地步，那麼就一定要知

道、相信、承認真理；這真理也包括心思意念的誠實——不要說

謊，以為說謊沒關係。全副軍裝就意味著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

是坦誠的。比方說，你家住的學區不好，你想讓孩子到好學校去，

因此就撒謊(說自己住在好學區)，還認為無關緊要。它大大重要

——因為你在給你的孩子上最大的一課，那就是：“只要能得到

你想要的東西，說說謊沒有關係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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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裏所說的“公義”是指竭盡全力過敬虔的生活——不僅僅

是避免做錯事，而且要努力去做良善、聖潔的事，愛神、愛鄰舍，

就是今早我們一起朗讀的主耶穌的最大誡命。這是聖潔、公義的

最好方式。看顧孤兒寡婦，以德報怨，學習神的律法，遵行神的

律法，真心誠意敬拜神，認認真真學習神的話，參加聖禮，等等。

我盼望你們各位在家裏盡到責任；在生活中愛其他人，關心照顧

他們；忠心地參加聚會、參加聖禮。這些都是我們的軍裝，是保

護我們、幫助我們敵擋魔鬼技倆的。雖然這些行為並不一定壯麗

輝煌，卻是保羅告訴我們的“公義的護心鏡”。 

誰來定義“公義”呢？是神。怎麼定義？用祂的律法，因祂

的律法“聖潔、公義、良善”(羅7:12)。 

 

15又用平安的福音，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；(弗6:15) 

 

我們很快就會看到，離開福音去參加爭戰必定是徒勞的。人

的腳上若沒穿上“福音”鞋，就不能在雅各的梯子上來回上下。

我們並不在雅各的梯子上爬上爬下；耶穌就是雅各的梯子(我想你

們是知道這點的)。離開福音，不信“耶穌是你的救主，也是你的

主”，你就永遠不能與神和好，也永遠沒有神賜的平安。你進入

爭戰時必須知道，你已經與神和好。保羅在<羅馬書>5:1中寫道： 

 

1我們既因信稱義，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。(羅

5:1) 

 

與神和好使人得平安。 

 

3堅心倚賴[你的]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為他倚靠你。(賽

26: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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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的，我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平安，因為我已經與神和好。當

我進入屬靈爭戰時，我知道自己已經被基督的寶血遮蓋；我不能

認為自己是獨自進入屬靈爭戰(下面馬上就會談到這一點)。 

在此爭戰中站立得住，永遠要靠基督的福音。這一點，在下

面的這個爭戰命令裏已經清楚地寫明： 

 

16此外又拿著信德[註1]當作籐牌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

箭；(弗6:16) 

 

我們在生活的爭戰裏，永遠不可丟棄在神裏面的信心，要相

信祂是你的救主，是掌管你、引導你的主。保羅說的“籐牌”(應

譯成“盾牌”)是一面羅馬軍人使用的橢圓形1.3米高、0.8米寬的

盾牌。我們在那些古代戰爭的電影裏看到弓箭手射箭時，士兵們

都躲在盾牌後面。電影裏那些盾牌看上去都不大；有些還被箭扎

了進去。可是真正的古時羅馬軍隊盾牌，能擋得住所有的飛箭。

保羅在這裏的意思就是：你必須以信心作盾牌來保護自己。假如

你跑開，扔掉了盾牌，那你就要中箭了。基督徒永遠都不應該往

山裏逃；我們永遠都不能以為(保羅指定的兵器)不管用了，還是

試試別的吧！ 

有天晚上我們在查經的時候討論到保羅被關在監獄裏。你看，

(第一世紀時，相對於猶太教的)新的基督教信仰應該使人得更豐

盛的生命的，但保羅卻在牢房裏！他是否應該放棄這個信仰，因

為它不靈了？不！你絕不能按世界的方法來評價。保羅的態度是：

這更好，神的名因此得榮耀，連獄卒都聽到了福音。保羅控制著

局勢。 

因此，我們應該做的，就是站在盾牌後面，不要讓世界的東

西來影響我們——無論它造得多麼“屬靈”，其目的都是要把我

們引開，讓箭射中我們。保羅在這裏指出的是：盾牌不僅僅擋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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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箭，而且也熄滅它們的火，除滅它們。 

當然，這是我們一直要面對的，因為火箭不斷地飛來。諸位

多少都有這樣的經驗——有些火箭在我們的生活中會漸漸失去它

們的勢頭。比如說，我剛信主時十七、八歲，所遇到的試探現在

已經不存在了；但別的箭又飛來，又需要除滅它們。上次我提到

過，自己當年面對的“情慾火箭”現在已經變成了“脾氣火箭”。

但神的應許是，這些火箭都同樣要被除滅。“火箭”可以是焦慮、

患難、逼迫、饑餓、懷疑、情慾、貪婪、虛空、嫉妒等等，但所

有這些最後都會被除滅。 

 

17並戴上救恩的頭盔，拿著[聖]靈的寶劍，就是神的道；18

靠著[聖]靈， 

隨時多方禱告祈求，並要在此儆醒不倦，為眾聖徒祈

求，......(弗6:17-18) 

 

這裏指出了“救恩的頭盔”；這點必須不斷地強調，要永遠

擺在我們面前，叫我們知道我們是已經得救了的。我們進入爭戰

時，絕不能以為假如我們這一仗打敗了，我們就會失去整場屬靈

的戰爭。我們戴上這救恩的頭盔，它賜給我們力量和勇氣。因為

我們去拼搏的對象，是已經被打敗了的仇敵。我們得救已經是事

實而不是“希望”、“或許會發生的事”。 

我們在賽跑比賽中，假如終點線已經清楚可見，獎賞就在眼

前，那會給我們增加多大的衝勁啊！我妻子參加過一次二分之一

馬拉鬆賽。中途她以為看到了終點線，衝刺了一下，結果發現不

是。後來又看到一個，又衝刺，還不是。最後終於看到了真正的

終點，她一鼓作氣跑到了終點。當你看到終點時，你就會全力以

赴地衝刺。 

我們基督徒知道救恩已經是我們的了，所以才去進行爭戰，

打那美好的仗。我們不是在向空氣打拳，不是“希望贏”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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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救恩是確定的，這是一場已經打贏了的戰爭。 

假如我們放棄神的話，或者在神那裏加上點什麼，那我們就

受損了。失去了聖經的教會，每戰必輸，一敗涂地；因為他們沒

有劍，他們把神話語的大能換成了人的創新，他們自己就成了自

己的敵人。 

最後，我們必須在禱告中堅忍，求神豐富地為我們提供所有

的需要，好叫我們因著祂的恩典在此邪惡的世代中抵擋仇敵，並

且在完成了一切任務之後，還能站立得住。我們當然應該禱告。 

我沒有作過調查，也不知道你們的禱告生活；但我建議你們，

作為一個家庭，至少在三餐之前全家一起禱告；在家裏發生什麼

困難的時候一起禱告——比如孩子病了，妻子或丈夫碰到不順心

的事等等。 

我很感高興的是，我的三個孩子(一個2歲，一個4歲，一個6

歲)在他們頭痛或不舒服時，就會到我這裏來，知道我會為他們禱

告。假如我沒有禱告，老大就會問：“爸爸，你怎麼沒有為我禱

告啊？”這是正常的，就應該是這樣。 

孩子們睡覺前，你和他們一起禱告。這些都是最基本的禱告。

你們也應當有另外的禱告時間，為特別有需要的人或事禱告、讚

美神、感謝祂賜的一切豐富。 

 

6. 正確地看待爭戰 

假如要問聖經裏哪段經文最清楚地列出屬靈爭戰的兵器的

話，就是<以弗所書>中的這段話。它實實在在、清清楚楚地列出

了真理、救恩、公義等等。但是，在我們穿戴起這些可以使我們

抵擋仇敵的軍裝之前，讓我們先來擺正自己在爭戰中的正確位置

——就是<以弗所書>的第六章。但我們不能忘了前五章，尤其是

前三章。你若來學習<以弗所書>，就知道前三章告訴我們在基督

裏的地位，後三章告訴我們應如何去做。因此我們不可丟了上、

下文；不然的話，聚會結束後我們走出去的時候，會以為自己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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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去行公義，要去進行所有的戰爭，要去打敗魔鬼。你不是光著

膀子與光著膀子的魔鬼在最高的擂台上決鬥。要是那樣的話，不

出一個回合，你恐怕就撐不住了，就會像<使徒行傳>中所記錄的

那場屬靈爭戰一樣了： 

 

13那時，有幾個遊行各處、唸咒趕鬼的猶太人，向那被惡鬼

附的人擅自稱主耶穌的名，說：“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，敕令你

們出來！”14做這事的，有猶太祭司長士基瓦的七個兒子。15惡

鬼回答他們說：“耶穌我認識，保羅我也知道；你們卻是誰呢？”

16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，勝了其中二人，制伏他們，叫

他們赤著身子受了傷，從那房子裏逃出去了。 

(徒19:13-16) 

看到這裏，那種以為可以用喊叫來恐嚇魔鬼的想法可以休矣！ 

 

7. 已經被打敗了的仇敵 

在討論我們穿戴軍裝進入爭戰之前，讓我們認清楚：我們的

敵人是已經被打敗了的仇敵。讓我們以打敗牠的那一位作我們的

避難所。你們中間一直在仔細聽的人會注意到，到目前為止我們

都在談律法，例如行公義、做禱告等等。我們必須清楚，離開了

福音，律法就是死的執事。所以讓我們以打敗仇敵的基督作我們

的避難所。 

以賽亞先知在論到那要來的彌賽亞時有下面這段預言： 

 

15......那時，耶和華看見沒有公平，甚不喜悅。16祂見無

人拯救，無人代求，甚為詫異；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

義扶持自己。17祂以公義為鎧甲(或作“護心鏡”)，以拯救為頭

盔，以報仇為衣服，以熱心為外袍。 

(賽59:15-1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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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實在是一幅很美的圖畫。它描繪了神子民的仇敵與神作對，

正在向神子民猖狂地進攻。神說，誰來幫助我的子民？沒有人。

因此，父神差遣祂的獨生子來到世上，成為人；祂穿著公義的衣

裳，戴著救恩的頭盔，以熱心為外袍，衝向敵人。 

這段話實在精彩！基督無往不勝、征服一切的特徵，在先知

的預言裏得以充分地展現，正如<啟示錄>19章中的預言一樣。 

沒有什麼人能夠與神的子民為敵而不被擊敗﹔也沒有什麼人

具有足夠的公義的大能可以通過代禱使神的子民在這場爭戰中獲

勝；惟有主自己。並且祂在此爭戰中以報仇為衣服，以熱心為披

掛。正如那首我們經常唱的馬丁．路德寫的詩歌一樣： 

 

黑暗之子咬牙切齒，我們對此毫不懼怕。 

牠的狂怒我們可以忍受，因為牠的毀滅已經注定。 

神輕輕一句話就可擊倒牠。 

 

神的一句話就是耶穌，正如該詩前面一段所表明的： 

 

我們若靠自己的力量，我們的努力必定失敗 

——若在我們這邊助陣的不是那位神自己揀選的。 

你問那位義士是哪一位？ 

 

 

耶穌基督就是祂，安息日之主是祂的名， 

從亙古到永遠永不改變， 

祂必得勝凱旋。 

 

只有當我們確實信靠了穿戴公義護心鏡的那一位，我們才有

可能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爭戰。脫離神所揀選的那一位，只能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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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落得個赤身受傷的愚人下場。 

 

8. 大衛與哥利亞 

仇敵就像哥利亞那樣站著，對著神的子民罵陣。你們都知道<

撒母耳記上>17章的那段故事吧？哥利亞站在河谷裏對著以色列

人喊叫；以色列人在山坡上害怕發抖。他叫陣說：“你們叫一個

人出來，與我戰鬥，將我殺死，我們就作你們的僕人；我若勝了

他，將他殺死，你們就作我們的僕人，服事我們。”這樣一直持

續了40天。以色列人知道他們贏不了哥利亞，掃羅王只好呆在帳

蓬裏一籌莫展。他們知道，與此巨人對抗，等待著他們的是死亡

和奴役。 

但是那個看上去弱不禁風的大衛——就是神膏的那一位——

卻挺身而出，要打敗神子民所不能勝過的仇敵。你們知道“受膏

者”是誰？新約裏明確地告訴我們，受膏者就是基督。大衛當時

不過是個不起眼的小傢伙；有趣的是，哥利亞稱以色列人為“掃

羅的人馬”，而大衛則宣告：“誰竟敢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？”

大衛對接下來要發生的事胸有成竹。他用一塊石子就將哥利亞擊

斃，割下他的首級，使我們回憶起“女人的後裔要打碎蛇的頭”(創

3章)那個預言。 

這時——也只有在這時——神的子民才得勝地進入爭戰。他

們並沒有只是在觀戰而已，沒有只是說“謝謝你，大衛。”因為

他們知道大衛已經打贏了。哥利亞說的：“你打贏，我們就作你

們的奴隸”——非利士人潰逃；於是以色列人就奮起追擊敵人。

然而在神的敵人被打敗之前，他們是沒有能力這麼做的。 

有人將大衛擊敗哥利亞這一戰與(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在法

國諾曼底登陸的)“D日”相比。那是一場浴血奮戰；那場戰役一

結束(1944年)，第二次大戰事實上已經結束，只不過是時間的問

題——將已經取得的決定性勝利擴展到結束(1945年)。 

我們也一樣。我們不是說希望能打贏；我們只是在擴展那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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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屬於我們的戰果。我們要做的是完全穿上基督，也就是今天早

上我們讀的第一句經文： 

 

10你們要靠著主，倚賴祂的大能大力，作剛強的人。(弗

6:10)[註2] 

 

弟兄們，你們要“在基督裏剛強”。什麼叫“在基督裏剛強”？

“在基督裏”就是在祂的遮蔽之下。這句經文教導我們要在祂的

大能裏。我們一定要弄清楚，這可不是要我們成為“超級基督徒”，

不是問：“訣竅在哪裏？”“我是不是應該對著魔鬼喊叫？”不！

它是要我們認清這是一場在我們以外的爭戰。你沒有與大衛一起

下去戰鬥，你沒有同基督一起掛在十字架上；你是白白得到祂所

成就的——是白白的禮物。 

對於你、對於我來說，要在基督的大能裏剛強，是指我們相

信祂那有效的工作——祂所做的已經成了；祂所完成的已經足夠

了。這就是此句所指的。當我們信靠主，當我們在基督裏，當我

們認清了祂的大能時，正如大衛所說，這場爭戰就是神的爭戰。

只有當我們認清了這些時，我們才有可能開始進入屬靈爭戰，並

且能夠得勝。我們決不是去完成基督在十字架上未完成的任務。

祂才是進入屬靈爭戰的那一位；祂才是使我們真正明白了這一切

的那一位。 

祂在十字架上是怎麼個光景？祂將世界的罪，將死承受在自

己身上是什麼個滋味？祂打敗魔鬼是怎麼個情況？這一切，不要

說是讓我來講述，我就是想像都想像不出來！因為我們不可能想

像承受神的憤怒是何等可怕的事！我實在不知道，因為聖經沒有

完全告訴我們。 

你看，這一切(基督的救贖之工)不是基督徒所要做的；那是

祂已經做了的。祂說的就是：你們要相信、要信靠，不要離開。

當我們相信、信靠、堅守，當我們以一個與此相稱的方式生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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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候，那就是成聖，就是我們所做的——不是為了要去得勝，而

是已經得勝了。 

 

51大衛跑去，站在非利士人身旁，將他的刀從鞘中拔出來，

殺死他，割了他的頭。非利士人看見他們討戰的勇士死了，就都

逃跑。52以色列人和猶大人便起身，吶喊，追趕非利士人，......。

(撒上17:51-52) 

 

10你們要靠著主，倚賴祂的大能大力，作剛強的人。(弗6:10) 

 

離開在神所膏立的那一位裏面的信心，所有的爭戰在還沒開

始之前就已失敗。但那些信靠祂的，必定站立得住。阿們！ 

 

[註1] 

此處“信德”應譯成“信心”。 

[註2] 

和合本譯為：“你們要靠著主，倚賴祂的大能大力，作剛強

的人。”英文為：“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His mighty 

power”——“你們要在主裏面，在祂的大能大力裏面剛強。”<

聖經新譯本>作：“你們要靠主的大能大力，在祂裏面剛強。” 


